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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究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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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网络餐饮“阳光厨房”建设运行的基本要求，并对设备、安装、平台接入、日常运行

和维护、监测及轮巡抓拍、故障处置、安全管理等提出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建设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3693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装及布线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在食品加工制作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连接线上平台，在线上平台经营

信息页面的显著位置以视频形式实时公开食品加工制作现场的一种形式。

4 基本要求

4.1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可结合自身实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承建网络餐饮“阳光厨房”视频监控

设备和运行维护，并应在建设前向承建单位提供营业执照、经办人身份证、联系方式等资料信息。

4.2 承建单位在确认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料齐全、符合网络餐饮“阳光厨房”视频监控设备安装条

件后，应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确定安装的视频监控设备类型、数量等并签订协议，安装数量应按表 1

进行确定，签订协议后应在 24 小时内完成视频监控设备安装。

表 1 安装数量的确定

安装情形 安装数量

经营场所使用面积50平方米以下，安装一个视频监控设备能实现监

控范围覆盖食品粗加工、烹饪制作、专间、餐用具洗消等区域的
可以只安装一个

因功能区域分隔、建筑结构阻挡等原因导致监控范围无法食品粗加

工、烹饪制作、专间、餐用具洗消等区域的，或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在50平方米以上的

应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增加视频监控设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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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视频应由承建单位统一集成推送至“浙江外卖在线”平台，并在线上平台

展示，视频信息在平台后台保存不应少于 7 日，视频服务器带宽应符合单个视频满足 100 人同时在线观

看不会出现卡顿现象的要求。

4.4 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应为平台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履行网络餐饮“阳光厨房”视频展示提供技

术支持。

5 建设要求

5.1 设备设施要求

5.1.1 视频监控设备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分辨率不低于 200 万像素；

b) 视频编码标准支持 H.264、H.265；

c) 视频存储容量满足不少于 7日实时动态录像的要求；

d) 外壳防护等级达到 IP67；

e) 支持在环境温度（-30～50）℃、相对湿度小于 95%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5.1.2 视频监控设备宜采用枪型摄像机（筒形摄像机），支持枪型摄像机（筒形摄像机）安装的有线

网络宽带网关应有足够的带机性能和上下行带宽分配给摄像头，每路摄像头上行带宽不应小于 4Mbps；

因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场所无法布线时，可采用无线网络和有无线传输功能的球型摄像机，无线网络信

号接收强度不应小于-60dBm。

5.2 安装要求

5.2.1 承建单位应根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供选择的环境状况并综合考虑下列因素来确定安装位置：

a) 远离微波炉、烤箱、电磁炉等设备和高温、高油污传导区域；

b) 避免直对反光物体或墙体；

c) 避免镜头可视区遮挡；

d) 覆盖食品粗加工、烹饪制作、专间、餐用具洗消等区域。

5.2.2 承建单位应根据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确定的安装数量等要求进行设备安装，确保完整监测到

食品粗加工、烹饪制作、专间、餐用具洗消工作场景，安装的正确示例见附录 A。

5.2.3 在安装施工时，综合布线应符合 GB/T 36932 要求，安装应牢靠、紧固，电源接头、网线网口应

做好防水防尘措施。

5.2.4 设备安装完成后，承建单位应开展下列工作：

a) 专用电源封条贴于视频监控设备电源插座处；

b) “阳光厨房”视频监控设备专用标识贴贴于机身；

c) 温馨提示贴贴于厨房醒目位置；

d) 对现场设备安装点位、视频监控画面等拍照或截图留存。

5.3 平台接入要求

5.3.1 在现场安装完成后，承建单位应在 24 小时内将视频信号接入“浙江外卖在线”平台，并在平台

上标注视频监控设备的名称：

a) 单个视频监控设备覆盖粗加工、烹饪、餐用具洗消、专区等区域的，应标注为加工制作区；

b) 在粗加工、烹饪、餐用具洗消、专间分别安装视频监控设备的，应分别标注为：粗加工区域、

烹饪制作区域、餐用具洗消区域、专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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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个视频监控设备覆盖粗加工、烹饪等 2 个或以上区域的，应按覆盖的所有区域名称标注，

如粗加工、烹饪区域。

5.3.2 接入“浙江外卖在线”平台的视频信号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视频编码格式为 H.264/HLS；

b) “浙江外卖在线”平台上 8秒内能打开视频；

c) 视频播放稳定、流畅。

6 运行要求

6.1 日常运行和维护

6.1.1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在正常营业期间确保视频在线，不应通过主动关闭设备等人为方式影响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正常运行。

6.1.2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监控设备、网络设施等进行日常管理与维护，

应及时对视频离线及监控设备转位移位、遮挡、关闭或断电等异常情况进行修正，无法修正的应及时报

修。

6.1.3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停用、拆除、更新（更换 ID 号）监控设备时，承建单位宜及时更新信息并

推送至 “浙江外卖在线”平台。

6.2 监测及轮巡抓拍

6.2.1 承建单位应每日对所有网络餐饮“阳光厨房”的视频在线情况进行自动监测，监测时段不应少

于四个时段。

6.2.2 承建单位应在每日规定时间，将前一日的监测数据推送至“浙江外卖在线”平台。

6.2.3 承建单位应每日对从业人员操作行为和后厨环境的异常情况进行轮巡抓拍，轮巡时段不应少于

两个时段，轮巡数量不应低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总数的 10%，以 10 天为一周期覆盖所有入网餐饮服

务提供者。

6.2.4 承建单位应在每日规定时间，将前一日抓拍到的图片通过接口推送至“浙江外卖在线”平台，

同一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同一监控设备抓拍到的同一行为，其图片推送不应超过 2 张。

6.2.5 监测和轮巡抓拍的精准度应大于 95%。

6.3 故障处置

6.3.1 承建单位应在收到故障修复申请后的 24 小时内受理，受理后先在平台上或提醒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查看视频监控设备是否存在转位移位、遮挡、关闭或断电等情况，若有以上情况的让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自行修正，无法修正的（如网络线路、设备等故障）的再由维护人员到现场进行维修处置。

6.3.2 承建单位应对完成修复后的现场拍照留存，并在平台上查看画面是否已恢复正常角度、正常画

面等。

6.4 安全管理

6.4.1 承建单位应确保数据信息安全，不应泄露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信息、监测数据、轮巡抓拍等数

据。

6.4.2 网络安全管理应符合 GB/T 20270、GB/T 20271 的要求。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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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网络餐饮“阳光厨房”视频监控设备安装正确示例

图 A.1 给出了视频监控设备安装的正确示例。

图 A.1 视频监控设备安装的正确示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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